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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就業 15 萬人次；另為協助青年創業圓夢，經濟部協調推動「青年創業專案」（103-105

年），涵蓋「創夢啟發」、「圓夢輔導」、「投資融資」及「創新研發」四大面向，預計 103

至 105 年每年成立新創企業 3,130 家，創造及穩定就業人數 3 萬 8 千人。 

為全面盤整人才培育及供需議題，統籌、策劃及協調人才政策，本院特設「行政院人才政策

會報」，持續推動相關因應對策，包括：103-105 年實施「育才、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」及「

人力加值培訓產業發展方案」等，並督導各部會逐步落實相關計畫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大學退場機制師生安置及轉型終身教

育場所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069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4-150） 

黃委員昭順就「大學退場機制師生安置及轉型終身教育場所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鑒於少子女化趨勢，本部已於 100 年著手研議因應對策以及 102 年陸續公布相關因應處理配套

措施，並於同年 9 月發布「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」，除及時發現辦

學困難學校並提供協助，另一方面輔導有意願或本部令其停辦之學校，得依據私立學校法等

相關規定順利停辦，並以後續改辦其他教育、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或進行合併等，讓社會資

源作更有效之配置利用。相關措施說明如下： 

(一)輔導學校改善並存續發展：基於監督輔導角色，為做好前端教育品質管控，本部從「招

生情況」、「評鑑結果」、「財務狀況」及「校務運作的適法性」等面向，綜合評估學

校辦學情況，當學校辦學不善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時，本部將主動介入輔導加強監督，

透過籌組專案輔導小組的方式，到校提供具體協助，以確保教職員權益獲得保障，使學

校能順利存續及發展。 

(二)協助學校停辦及法人轉型（改辦、合併、解散）：在啟動退場方面，依現行私立學校法

第 70 條規定，一方面得由學校衡酌本身資源條件後，主動提出停辦申請，另一方面，經

本部專案輔導訪視後仍未能改善之學校，本部將依法命其停辦。停辦學校應提出具體可

行之停辦計畫，本部將就其規劃面向，諸如學生轉介輔導、教職員工離退處理、校產處

分、學校停辦後法人後續規劃等內容，協助其順利停辦，以及後續學校法人改辦其他教

育、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，進行合併或解散等；以維護教職員生之權益外，進一步讓社

會資源作更有效之配置利用，提供國人更優質之教育環境。 

二、為協助學校停辦後法人改辦，本部多次召集跨部會會議研議，除發布「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

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作業原則」，並彙整老人養護、兒少照顧、社會住宅或

職業訓練等相關需求，俾利後續私立學校參考。有關委員提議轉型改為終身教育場所，本部

對有意願轉型終身教育場所之私立學校，將依上開作業原則協助推動。 


